
102016.8.2 ❘ 星期二 公 告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定于 2016 年 8 月 18 日上午 10:00 在诸暨市西子宾馆会议
室，对诸暨市望云西路167号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的工业房
地产以及机器设备、电子及办公设备、车辆、厂区内的花木等财
产进行拍卖，起拍价：3969万元。现场展示：2016年8月15日、
16日。报名事项：竞买人须在2016年8月17日下午4:30前持有
效证照原件，保证金缴纳凭证到诸暨市艮塔东路55号三楼报
名。保证金350万元，缴入户名：浙江天恒拍卖有限公司诸暨分
公司；开户行：农行诸暨东城支行；账号：19532201040004542。

具体详见:www.zjthpm.com 联系电话：18957576235
浙江天恒拍卖有限公司诸暨分公司

2016年8月2日

拍 卖 公 告

法院公告
2016年8月2日

（2015）甬鄞商初字第2619号
张杰、李时娥：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与被告张杰、李时娥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26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6191号

余姚市福益厨具配件有限公司、慈溪市亚圣纺
织品有限公司、徐孟波：本院受理原告余姚市开宇
塑胶机械有限公司诉你们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诉请
法院判令：1.被告余姚市福益厨具配件有限公司、慈
溪市亚圣纺织品有限公司、徐孟波共同连带支付原
告票据款2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 13 时 40 分在（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本院泗门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910号

李越峰：本院受理原告胡欣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天，并定于 2016 年 11 月 3 日上午 10
时在袍江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844号

曹士军：本院受理原告杨炳仁诉你方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
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
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天，并定于2016年11月3日上午9时40分在袍江
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796号

蒋兴荣：本院受理原告陈红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
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天，并定于2016年11月3日上午9时20分在袍江
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4626号

傅肖贤：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启元针纺有限公司诉
你方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
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
料、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天，并定于2016年11月3日上午9时在袍江
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194号

许志荣：本院受理原告谢昭爱诉你方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天，并定于 2016 年 11 月 3 日上午 10 时 20 分在袍
江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638号

孙江杰：本院受理原告钱百明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
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
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天，并定于 2016 年 11 月 3 日上午 10 时 45 分在袍
江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389号

孙仕君、宋耀庆：本院受理原告周国江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需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1389号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你们应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071号

王建蜂：本院受理原告高琭璐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2016）浙0602民初6071号，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转普）、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上午 11 时在本院第
十八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070号

王建蜂：本院受理原告江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2016）浙 0602 民初 6070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转普）、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本
院第十八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74号

绍兴海亿纺织服饰有限公司、绍兴县奥尼斯特进
出口有限公司、绍兴县可汉进出口有限公司、曹芳、曾
剑锋、马东标、林月忠、荣明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602民初5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75号

绍兴海亿纺织服饰有限公司、绍兴县奥尼斯特
进出口有限公司、绍兴县可汉进出口有限公司、曾
华、曹芳、曾剑锋、马东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浙
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602
民初5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73号

绍兴海亿纺织服饰有限公司、绍兴县奥尼斯特进
出口有限公司、绍兴县可汉进出口有限公司、曹芳、曾
剑锋、马东标、林月忠、荣明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602民初5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2261号

嵊州市远东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
兴顶汇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
初22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4805号

孟宝华、王国英、劳宏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东浦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
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0 月 19 日下午 2：40
在本院第 18 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180号

浙江众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永通建设
有限公司、洪海明、沈叶青：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
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0 月 19 日下
午 3：00 在本院第 18 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298号

朱晓枫：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市分行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92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0 月 19 日下午 3：
30在本院第18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509号

张娟、黄维国：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19日下午3：
20在本院第18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641号

黄贤苗：本院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
下午 3 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644号

丁济潮：本院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19日下午2：30在本
院第 18 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851号

夏兴友：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
银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
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19日下午2：50在
本院第18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06343号

绍兴市孙杨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绍兴
市盛盛塑料厂与被告绍兴市孙杨服饰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9日
9 时在本院袍江法庭第一审判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06974号

张增波：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市良品广告有限公司
与被告张增波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证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9日
9：30在本院袍江法庭第一审判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245号

王小英、吴建国：本院受理原告王凤香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
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302民初224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们于判
决书生效之日起3日内偿还原告王凤香借款25万元
并支付利息。限你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
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东郊法庭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581号

潘坚真、许静洁：本院受理原告李景文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
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302民初258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们于判
决书生效之日起 3 日内偿还原告李景文借款本金
94000元并支付利息。限你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
东郊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破36-1号

本院根据温州市鹿城区国家税务局的申请，于
2016 年 7 月 23 日裁定受理温州路堡尔鞋业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温州华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所为管理人。债权人应在2016年9月
5 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温州市锦江路 458 号汇
锦深蓝国际十五层，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侯晋
慧、洪青青，联系电话：13868885066、15857744287）
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

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6年9月8日9：00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请准时出席。出席会议时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代理
人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888号

胡理义：本院受理原告谷强与被告胡理义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
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17
日下午14：20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288号

郭立荣：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仙岩双智纸箱
厂与被告郭立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304民初128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156号

余李义、余海燕：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余李义、余海燕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
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
19日9：0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242号

红黄蓝集团有限公司、叶显东、良精集团有限公
司、浙江红黄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红黄蓝集团
有限公司、叶显东、良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红黄蓝服
饰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
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16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0 月 24 日
14：30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775号

金冠洲、林兰飞：本院受理的原告周立芬与被
告金冠洲、林兰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
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16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0 月 19 日
15：30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866号

浙江格宏服饰有限公司、温州市东大烟具有限
公司、温州市日益皇鞋业有限公司、朱振武、朱振
业、曾晓丛、梅慧平、杨小珍、胡志敏、池建东、季葱
葱：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被告浙江格宏服饰有限公司、温州市东大
烟具有限公司、温州市日益皇鞋业有限公司、朱振
武、朱振业、曾晓丛、梅慧平、杨小珍、胡志敏、池建
东、季葱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20日14：30在本院
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931号

浙江宝隆特钢有限公司、瑞安市洪泰化纤有
限公司、张秀云、浙江永明阀门制造有限公司、李
国钱、余建光、陈丽平、张德远：本院受理的原告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浙江宝
隆特钢有限公司、瑞安市洪泰化纤有限公司、张秀
云、浙江永明阀门制造有限公司、李国钱、余建光、
陈丽平、张德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
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6 日内。并 定 于

2016 年 10 月 21 日 9：00 在本
院 第 十 三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932号

浙江宝隆特钢有限公司、
瑞安市洪泰化纤有限公司、浙
江永明阀门制造有限公司、余
建光、陈丽平、张德远、浙江洪
泰化纤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浙江宝隆特
钢有限公司、瑞安市洪泰化纤
有限公司、浙江永明阀门制造
有限公司、余建光、陈丽平、张
德远、浙江洪泰化纤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
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21日9：00在
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947号

苍南伟康商贸有限公司（原浙江天牛实业有限
公司）、浙江华意实业有限公司（原浙江华意合成革
有限公司）、浙江宏茂皮业有限公司、温州金洁环保
实业有限公司、孙福波、杨秀媚、郑崇谱：本院受理
的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
苍南伟康商贸有限公司（原浙江天牛实业有限公
司）、浙江华意实业有限公司（原浙江华意合成革有
限公司）、浙江宏茂皮业有限公司、温州金洁环保实
业有限公司、孙福波、杨秀媚、郑崇谱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20日9：00在本院
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951号

温州佳利塑料厂、温州宣建控股有限公司、温
州广鑫包装有限公司、温州市复新面粉厂、温州华
夏塑业有限公司、杨大明、林国产、鲍春来、鲍承美、
鲍宗孩：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温州佳利塑料厂、温州宣建控股
有限公司、温州广鑫包装有限公司、温州市复新面
粉厂、温州华夏塑业有限公司、杨大明、林国产、鲍
春来、鲍承美、鲍宗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
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0
月 20 日 15：30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999号

胡祖林、赵文伟：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胡祖林、赵文伟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
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
19日10：0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013号

黄旭日、温爱美、祝庆杰、梁尔雅、温州润谷鞋业
有限公司、吕加福：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黄旭日、温爱美、祝庆杰、梁尔
雅、温州润谷鞋业有限公司、吕加福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
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21
日10：0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014号

梁尔雅、杨兰芬、祝庆杰、黄旭日：本院受理的原
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梁尔雅、杨
兰芬、祝庆杰、黄旭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
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21日10：00在
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015号

祝庆杰、王凤柳、黄旭日、梁尔雅、温州锦杰鞋
业有限公司、祝宇超：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祝庆杰、王凤柳、黄旭
日、梁尔雅、温州锦杰鞋业有限公司、祝宇超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
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6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0 月 21 日 10：00 在
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281号

藤桥禽业股份有限公司、山农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东瓯食品有限公司、温州市依侬农业有限公
司、黄晓东、叶周松、张卢兄、周秀銮：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藤桥禽
业股份有限公司、山农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东瓯食
品有限公司、温州市依侬农业有限公司、黄晓东、叶
周松、张卢兄、周秀銮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
初 128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温州市弘合布业有限公
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16年6月30日，温州市弘合布业有限公司债权总额为
2450万元，其中本金1980万元，利息470万元。债务人温州市弘合布业有限公司，
位于温州地区。保证人：浙江红羚羊科技有限公司、姜杰、姜潮、温州百丈实业有
限公司、温州友邦合成革有限公司，抵押物：温州百丈实业有限公司以细纱机16
台、梳棉机34台机器设备、温州市弘合布业有限公司以机器设备提供抵押。处置
方式为公开处置。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
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

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蔡文彬、韩卫华
联系电话：0571-85774650、0571-85774782
电子邮件：caiwenbin@cinda.com.cn;hanweihua@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温州市弘合布业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